
金华春光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金华春光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和《金华春光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相关规定，我们作

为金华春光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对提交

至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的议案进行了认真审阅与核查，基于独

立判断，就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 7 号——回购股份》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审议该事项的董

事会会议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公司本次股份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2,000 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4,000 万元(含) ，拟用于本次回购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不会对公司的

经营、财务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公司有能力支付回购价款。回购后公司

的股权分布情况符合上市公司的条件，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有利于维护公司市场形象，保护广大投资者利

益，增强投资者对公司的信心。同时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拟用于股权激励计划或

员工持股计划，有利于公司建立完善的长效激励机制，调动公司员工的积极

性，促进公司的持续健康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 

综上，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回购股份合法合规，回购方案具备可行性和必要

性，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意公司实施本次股份回购方案。 

 

独立董事：杨晋涛、张忠华、周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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